
要警惕对“楼市回暖”的曲解

□本报评论员 崔滨

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的
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在全
国房价持续下行1年多后，意外
地勾画出了一个房价降幅收
窄、购房热情回升的5月。

而如同传染一般，多家
媒体和所谓的专家纷纷跟
进，大肆渲染济南出现“看房
团”、北京房屋过户重现排队
以及多家知名房企豪掷千金

频频拿地，延续了两年多的
“史上最严厉”房地产调控，
似乎就要在这个温暖的夏季
雪化冰消。

真的是这样吗？的确，国
家统计局和住建部的数据都
显示，房地产市场从3月份起
便显示出逐渐回暖的迹象，
比如我省的青岛，新房价格
从3月份环比下降1 . 2%、4月份
环比降幅1 . 6%，一下子缩水
到5月份的环比降幅0 . 1%，价
格反弹的迹象十分明显。

但住建部通过调研发
现，近期楼市销售回暖、价格

回升，源自春节后房地产开
发商顺应市场变化，打折促
销、以价换量的力度加大，再
加上商业银行放贷速度加快
和贷款利率下降，部分购房
需求得到了释放。从成交结
构看，不少项目首次购房比
重超过70%，自住性的刚性需
求是此次销售回升的主力，
当“以价换量”达到一定程度
后，部分开发商减小了房价
折扣，从而带动房价水平小
幅攀升。正如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副司
长张小宏所分析的，这应该

是市场回归正常的表现，不
能简单用“回暖”两个字来概
括目前的现象。

事实上，除了住建部的
权威分析，房地产市场并未
重回报复性涨价“前夜”，还
有更多的信息作证：6月8日
央行对存贷款利率的下调，
以及多项鼓励经济发展的利
好政策，其最大的目的是为
应对宏观经济的不断下行，
以更为宽松的货币供应和政
策环境，为经济增长创造时
间和空间。将这些作用于整
体宏观经济的政策调整，简

单看做是对楼市的刺激和利
好，显然有“自作多情”之嫌。
更何况，14日和18日央行以及
住建部专门强调，个别媒体
报道的房贷利率下调和房地
产调控政策松动是有意曲解
政策意图，有市场炒作之嫌。

应该看到，眼下不断出现
的对各种房地产运行情况的
曲解和夸大，很有可能是少数
利益群体的炒作。毕竟只有一
个头脑发热、盲目跟风、买涨
不买跌的非理性市场，才会
给少数人兴风作浪的机会；
而这，正是国家下大力气，用

两年多时间进行严厉宏观调
控所要坚决摒弃的。

眼下，随着房地产调控
进入第三个年头，房价逐渐
探底、楼市日益回归理性的
趋势正加速明朗，而越是在
房地产调控将要取得阶段性
成果的关键时期，就越是要
警惕少数人以“非常规”手段
夸大楼市“回暖”现象，相关
部门除了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澄清虚假信息之外，更应该
继之以强力而明确的行动回
应，以免来之不易的调控成
果，再度沦为“空调”。

将这些作用于整体宏观经济的政策调整，简单看做是对楼市的刺激和利好，显然有“自作多情”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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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覆盖”
黑龙江省6月14日颁布条例，其中规定企业探

测开发风能及太阳能资源必须经过气象部门批准，
而且探测出来的资源属国家所有。

据《法制日报》报道徐简/画

□郭立场

7月1日起，全国各地
将全面施行阶梯电价调整
实施方案。根据一家电力
公司的数据，2000-2010年
煤价涨幅远远高出电价涨
幅。有评论称，电力企业保
障了电力供给，履行了社
会责任，但同时也在被迫
透支着未来。长期研究电
力体制改革的长沙理工大
学副校长叶泽说，这次居
民阶梯电价调整，以居民
现有承受力，应该“不在
乎”。

统计数字显示，中国
的电价销售(人们实际支
付的电价)整体较国际低。
据8月份全国工商联专家
公布的《国有和民营企业
发展速度及效益状况比
较》报告显示，2 0 0 2年至
2007年间，全球56个国家
居民平均电价累计上涨
76%、工业电价平均累计
上涨84%，而同期中国电
价涨幅为32%(该报告数据
引自国资委发布的《2009

年回顾》中提供的国际能
源署数据)。2003年到2009

年间，迫于能源价格上涨
的压力，欧洲各国工业电
价年均上涨约10 . 47%、居
民电价年均上涨约8 . 05%；
相比之下，中国电价可谓

“慢慢涨”，自2004年起6次
调价以来，年均上涨仅为

约4%，累计每度上调13 . 43

分钱。也许，正是基于上述
事实，专家才放言称，“居
民现有承受力应该‘不在
乎’阶梯电价”。事实果真
如此吗？美国人的平均年
收入是中国的16倍，他们
的电价是中国的1 . 5倍，美
国的电价相当于中国的每
度3分钱。也就是说，相对
中国的平均工资而言，目
前中国的电价已经远远高
于发达国家的电价水平。

表面上低于国际水平
的绝对电价，一旦比照人
均国民收入，便不难发现
中国电价遥遥领先于国际
水平。据报道，2008年各国
居民电价 (单位：千度 )分
别为：德国263美元、英国
231美元、日本176美元、法
国169美元、美国114美元、
韩国89美元，而中国只有
69美元。但将其与当年各
国人均国民收入对比，德
国(千度)电价占人均国民
收入的比例仅为0 . 62%，美
国为0 . 2 4%，而中国则为
2 . 49%。这意味着，在相对
价格上，中国电价是德国
的4倍多，是美国的10倍左
右，绝非“不在乎”所能表
达。由是观之，阶梯电价水
平的高低，不能听信电力
公司的一家之言，也不能
任由专家的言论代替居民
的感受，“不在乎”或“在
乎”的决定权应该还给更
多的普通居民。

阶梯电价本意是“劫
富济贫”，初衷是让居民

“少用少花钱、多用多花
钱”，通常还兼有保障低收
入人群用电的作用，被业
界称为“穷人电价”。世界
上包括美国、日本、印度、
韩国、马来西亚在内的不
少国家早就开始实行阶梯
电价方案。在个别国家，为
了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用电
需求，还特别设置了“生命
线电价”，如日本中部和关
西电力就分别对居民月用
电量8度和15度以内的部
分实行免费，以保障穷人
的用电。就中国目前的阶
梯电价方案而言，并不是
人们想象的“用电少的比
以前少花钱，用电多的多
交钱，中间状态持平”，而
是用电少的不受益，用电
多的多交钱，“只涨不降”
相当于一种变相涨价。所
以，阶梯电价若只强调“价
格合理化”，而不配合相应
的降价措施来保障低收入
者的权益，阶梯电价可能
沦为电网企业在居民可承
受的范围内“渔利”的工
具。

由此出发，建立和健
全利益表达机制，使行政
主体和公民能够看见一
切，知道一切，判断一切，
让更多的人表达“在乎”或

“不在乎”的心声，而不是
由所谓的专家代言，才能
提振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信
心，建立真正的公序良俗。

阶梯电价本意就是“劫富济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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